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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114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瞭解本監自營作業執

行情形。 

一、黃蘭媖委員提出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肯定該監針對自營作業大幅改革，以提升 

    品牌價值，同時也藉機增能受刑人創業思 

    維。 

(二)在提升自營作業銷售量時，與監所自營作 

    業場地、設備以及人力限制之間，如何取 

    得平衡？ 

 

(三)如何使更多受刑人可參與自營作業，以提 

    升矯正效益？ 

 

(四)是否可能在自營商品外盒包裝與其他監所 

    合作製造以降低成本？ 

 

 

二、謝文彥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肯定該監協助受刑人未來有自行創業之技 

    能。建議自營作業受刑人之篩選須有明確 

一、黃蘭媖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感謝委員的肯定，本監將持續精進自營 

    作業，並提升收容人創業知能。 

(二)在現有機關空間、水電限制及戒護安全 

    考量下，拓展作業規模尚有侷限，目前 

    以增加自營作業人力、改善設備以提升 

    產能。 

(三)擬持續開辦相關職業訓練班次，培養收 

    容人基礎技能並轉入自營作業精進技術 

    ，並提升營運績效，增加作業人數。 

(四)目前本監商品包裝即與本監勞務作業協 

    力廠商合作，廠商印刷包裝後，委託收 

    容人加工，除能降低成本外，亦可增加 

    收容人勞作金。 

二、謝文彥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自營作業收容人遴選依受刑人作業實施 

    辦法第14條之規定，本監事先於各場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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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與篩選條件。 

 

 

 

 

 

(二)自營產品銷售之建議可以推出組合式禮盒 

    ，並附上產品特色說明書，增加消費者對 

    產品的認識，使得更有質感以刺激其銷售 

    量。 

(三)建議可與政府機關或民間企業建立長期合 

    作關係，有助於銷售量之穩定成長。 

 

三、洪瑄憶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自營作業產品透過網紅分享作業體驗行銷 

    ，增加產品觸及率，十分創新且具效益。     

(二)對於新式 logo該監已申請註冊商標，受 

    到權利保護，值得肯定。 

四、黃翠咪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作業環境函請轄區衛生局派員蒞監督導自 

    營作業相關流程，且產品主動送驗，對於 

    衛生安全管控非常完整。 

    公開關於遴選自營作業受刑人之報名資 

    訊，並就具有下列條件者遴選之： 

1、具備特殊知識、技能，符合作業需求。 

2、曾參與相關職業訓練課程，表現良好。 

3、因監獄未開設相關職業訓練課程而未能參 

   與課程，但具學習意願。 

(二)感謝委員的建議，擬加強產品特色說明 

    書，以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認識。另， 

    本監已於產品包裝上編製 QR Code二維 

    條碼，讓消費者瞭解產品的相關資訊。 

(三)本監目前販售價格合理之伴手禮盒，提 

    供政府機關及民間企業選購，未來將加 

    強推廣以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三、洪瑄憶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監將持續以多元的 

    行銷管道，拓展新的消費客群，並注意 

    商品設計之權利保護。 

四、黃翠咪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情形： 

(一)感謝委員的肯定，本監將持續加強食品 

    安全管理、產品主動送驗並定期函請轄 

    區衛生局派員蒞監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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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自營作業產品能基於消費者以及收容 

    立場做整體規劃此舉非常的用心。 

 

 

 

(三)自營作業收入轉入作業基金，後續的用途 

    如何規劃運用？ 

 

 

 

 

 

 

 

(四)貴監自營作業的定位如何？考慮的面向為 

    何？ 

 

 

 

 

 

 

五、吳坤鴻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二)感謝委員的肯定，本監產品設計將參考 

    消費者回饋意見調整精進，並結合收容 

    人職業訓練，聘請熟悉市場趨勢、實務 

    運作之師資，提升收容人創業思維及經 

    營理念。 

(三)本監自營作業收入依監獄行刑法第37條 

    規定，其作業賸餘，分配如下： 

  1、提百分之六十充收容人勞作金。 

  2、提百分之十充犯罪被害人補償費用。 

  3、提百分之十充受刑人飲食補助費用。 

  4、其餘充受刑人職業訓練、改善生活設施 

     及照顧受刑人與其家屬之補助費用。 

  5、如有賸餘，撥充法務部矯正機關作業基 

     金（以下簡稱作業基金）循環應用。 

(四)本監自營作業產品除結合地方特色，傳 

    承傳統技藝外，另，109年修正施行之監 

    獄及看守所勞作金給與辦法，其勞金給 

    與及計算方式納入作業一體的共享理念 

    ，自營作業亦能提升整體作業收入，進 

    而增加收容人勞作金，同時結合職業訓 

    練，培養收容人謀生技能，協助其出監 

    就業、復歸更生。 

五、吳坤鴻委員所提出意見及建議本監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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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營作業工場作業環境整潔，各項產品標 

    示清楚、設備操作說明完善。 

    情形： 

    感謝委員肯定，本監將賡續聘請相關專 

    家就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 

    理及其品保制度提供改善建議，俾符合 

    食品之衛生規範。 

 


